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存款保障計劃第一階段檢討的公開諮詢報告 

 
問與答 

 
 
A. 有關諮詢結果的一般問題 
 
Q1.  這次諮詢的反應如何？ 
 
A1.  在過去的兩個月諮詢期內，存保會合共接獲約 800 份來自市民及

各界人士的意見，並收到主要相關團體，包括銀行業界、專業團

體、消費者權益組織、學術界及立法會等，提出的意見。是次踴

躍的回應，反映諮詢達到引發社會廣泛討論有關課題的目的。 
 
Q2.  公眾對是次加強存保計劃的建議的整體反應如何？ 
 
A2.  整體而言，諮詢結果顯示存保會提出改善存保計劃的建議得到公

眾廣泛支持。 
 
Q3.  存保會將怎樣落實經諮詢的建議？ 
 
A3.  除與銀行業界繼續商討就如何對供款安排作出適當的調整外，存

保會將開始草擬有關法例的修訂，當中包括提高存保計劃保障

額、擴大存保計劃的保障範圍至包括用作抵押的存款，以及就存

戶在《公司條例》下可享優先索償權作出相應的修改。 
 
Q4.  經諮詢的建議會於何時生效？ 
 
A4.  存保會的目標是可於 2010 年第一季向立法會提交立例議案，以落

實經諮詢的建議。存保會期望可盡快引入改善項目，最佳能於 2010
年底前生效，讓市民在百分百存款擔保屆滿時能受惠於一個更佳

的存保計劃。  
 
 
B. 保障上限 
 
Q5.  公眾對將存保計劃的保障上限增至五十萬港元的建議有什麼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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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公眾及主要有關團體普遍贊同有需要提高存保計劃的保障額。 
 

大部份的有關團體均支持將保障上限調升至 50 萬元，當中包括銀

行業界及消費者委員會。雖然公眾普遍歡迎諮詢文件內所建議的

較高保障額。但亦有許多人士希望將保障上限調升至 50 萬元以上

或甚至不設上限。雖然如此，意見調查的結果顯示，約 80%的受

訪者表示 50 萬港元保障額的建議可以接受。 
 

存保會亦收到一些學者的建議，將保障上限設於 50 萬元以下，以

便更有效控制道德風險及成本。另外亦有建議為 50 萬元以上的存

款提供局部保障。 
 
Q6.  為何存保會認為不適宜把保障上限增至超過 50 萬港元？ 
 
A6.  若把存保計劃的保障額提高至 50 萬港元以上，將會使道德風險增

加，亦會令成本不成比例地遞增。 
 
Q7. 為何存保會認為將保障上限設於 50 萬港元所帶來的道德風險及成

本是可應付的？ 
 
A7.  存保會所建議的保障上限與其他主要國家的保障水平大致相符，

而香港具有審慎而穩健的銀行規管與監察制度，故存保會相信隨

附有關保障上限的道德風險應仍處於可受控水平。同時，存保會

將採取減低成本的措施以緩和提高保障額對成本造成的影響。 
 
Q8.  為什麼存保會認為不適合向存款提供局部保障？ 
 
A8.  英國在北岩事件後的改革經驗顯示，雖然局部保障安排下的共同

承保元素或有助減低道德風險，但卻無助於避免因謠言引發的擠

提。 
 
 
C. 補償計算基準 
 
Q9.  公眾對將補償計算基準保持不變的建議有什麼回應？ 
 
A9.  存保會所收到的大部份意見均贊成保持抵銷方法不變，但有部分

人士建議存保會應繼續注視國際間在這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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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保障產品範圍 
 
Q10.  公眾對將用作抵押的存款納入保障範圍有什麼回應？ 
 
A10.  由於將用作抵押的存款納入保障範圍能有助提高存保計劃的清晰

度和效用，公眾及主要的有關團體普遍同意此項建議。 
 

一如所料，部分公眾人士希望存保計劃的保障範圍可擴大至包括

其它種類的不受保障存款，甚至非存款投資產品。 
 

一些法律界及會計界的專業人士提出在界定用作抵押的存款以賦

予其受保障地位時可能存在的一些複雜情況，以及確保各有關條

例中的「存款」定義的一致性的重要性。 
 
Q11.  公眾對於不把結構性存款納入保障的建議有什麼回應？ 
 
A11.  對於在現階段不將結構性存款納入存保計劃的保障範圍，大部分

的主要有關團體表示支持，但亦有向存保會提出須注意該等存款

於零售存戶之間的普及程度，以評估是否有需要就其保障地位作

出檢討。部分公眾人士希望結構性存款能被納入保障範圍。但根

據意見調查的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同意現階段不將結構

性存款納入保障範圍。 
 
Q12.  為何存保會認為不適宜向其它種類的不受保障存款提供保障？ 
 
A12.  由於不受保障存款在市場上並不常見，將之納入保障範圍並不能

對提高存保計劃的成效有顯著的作用，但卻牽涉到須對存保計劃

以至香港的破產制度作出調整。故存保會認為無充分理由在現階

段將有關存款納入保障範圍。 
 

然而，存保會將繼續注視該等存款的普及性（尤其於小存戶的層

面），以評估是否有需要對其保障地位作出檢討。 
 
Q13.  為何存保會認為不適宜向非存款投資產品提供保障？ 
 
A13.  對非存款投資產品提供保障並不符合存保計劃向小存戶及缺乏投

資經驗的存戶提供保障的目標和使命。其他國家的存款保障計劃

亦甚少向存款以外的投資產品提供保障，而投資者一般受到其它

補償計劃所覆蓋。 
 
 
 

 3



 
 

E. 受保障機構類別 
 
Q14.  公眾對於不將存保計劃的保障範圍擴大至包括存放於有限制牌照

銀行及接受存款公司的存款的建議有什麼回應？ 
 
A14.  除接受存款公司公會外，存保會所諮詢的有關團體大部分支持在

現階段暫不擴大存保計劃的成員範圍至包括有限制牌照銀行及接

受存款公司，但有部份要求存保會在參考金管局檢討認可存款機

構三級制度得出的結果後再檢討有關安排。 

 

接受存款公司公會要求應容許該等於日常銀行業務中牽涉存款之

機構參加存保計劃。 
 
Q15.  為何存保會認為不適宜將存保計劃的保障範圍擴大至包括存放於

有限制牌照銀行及接受存款公司的存款？ 
 
A15.  由於有限制牌照銀行及接受存款公司並不能接受分別低於 50 萬港

元及 10 萬港元的存款，故即使將保障上限調高至 50 萬港元，它

們亦只有非常少數的存戶可獲全面保障。因此，將存放於該等機

構的存款納入保障範圍未必能有效防止該等機構因謠言而出現擠

提。 
 
 
F. 融資安排 
 
Q16.  公眾對推行節省成本的措施以減輕銀行由於落實改善項目所帶來

的負擔有什麼回應？ 
 
A16.  可能這個議題相對較為技術性，公眾就有關措施向存保會提出的

意見並不太多。銀行業對於存保會有意減低銀行的負擔表示歡

迎，但提出供款比率應調低 75%，而非諮詢文件中所建議的 50%，

以全面抵銷因落實加強保障所引致的成本負擔。 
 

有一部分人士就減低供款比率以及延遲達致存保基金的目標水平

對存保計劃的有效性的影響表示關注。亦有一些人士表示關注讓

銀行選擇是否根據淨額匯報受保障存款以評估供款可能會造成混

亂，以及此安排會否對於進行淨額計算能力較低的銀行不公平。 
 
Q17.  存保會會否對業界作出讓步，將供款比率削減至 75%？ 
 
A17.  存保會十分關注建議對銀行的成本所造成的影響，因為如有關成

本過高的話，會增加銀行將保障存款的成本轉嫁至存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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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若有證據顯示因有關建議而產生的成本會顯著高於預期，存

保會願意在不會過度延誤為存保計劃累積所需資本的情況下，與

業界研究進一步減低有關建議對成本造成的影響的可行方法。 
 
Q18.  調低供款比率及推遲存保基金到達目標金額會否對存保計劃有負

面影響？ 
 
A18.  由於受保障存款的基礎將在提高保障額至 50 萬港元後有所擴大，

故估計基金規模將相應增加至 28 億港元。就成效而言，存保基金

將具備與以往相同的資本充足水平，可應付新保障額下所需發放

補償的費用。 
 

儘管如此，存保會完全明白若累積存保基金所需資本的時間延

長，可能會損害公眾對存保計劃的信心。 
 
Q19.  銀行可根據淨額匯報受保障存款會否對於進行淨額計算能力較低

的銀行不公平？怎樣才能避免造成混亂？ 
 
A19.  由於根據存款淨額匯報受保障存款金額的安排是自願性質而非強

制規定，故該等認為進行淨額計算並不符合經濟原則的計劃成員

可沿用原來方法按總額進行匯報。另外，存保會會對選擇淨額方

式匯報的計劃成員作出清晰指引，以避免出現混亂情況。 
 
 
G. 其他意見 
 
Q20.  存保會將怎樣解決銀行把部份受保障存款命名為”結構性存款”所

引起的混亂情況？ 
 
A20.  存保會同意消費者委員會的意見，認為結構性存款的申述安排應

作出改善。就此，存保會將在第二階段檢討時另行作出建議。 
 
Q21.  存保會將如何令公眾留意到，於政府的百分百存款擔保屆滿後，

有限制牌照銀行及接受存款公司並不會被納入存保計劃的保障範
圍？ 

 
A21.  存保會就解釋對存保計劃作出的改動的宣傳活動中，會適當地說

明有關情況。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200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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